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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局函詢公務人員於申請延長病假前，依公務人員請

假規則第10條第2款規定累積保留之休假是否應先請畢疑

義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貴局102年5月10日北市教人字第10236191400號函及銓

敘部102年5月31日部法二字第102373197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務人員之請假

，依下列規定：……二、因疾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，得請

病假，每年准給28日。……患重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者，

經機關長官核准得延長之。其延長期間自第1次請延長病

假之首日起算，2年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1年。……」第10

條第2項規定：「前項應休假日數以外之休假，當年未休假

且未予獎勵者，得累積保留至第3年實施。但於第3年仍未

休畢者，視為放棄。」次查銓敘部68年11月30日68台楷典

三字第38733號函略以，考試院60考台秘一字第0152號函

所附之「考試院解釋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疑義修正文字研議

意見表」第2項說明前段規定，公務人員請病假超過請假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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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第3條規定人員，在延長病假之前，依通例應將該年度

之休假假期先予扣除；亦即應先將休假日數休完後，再續

請延長病假。以公務人員依規定累積保留之休假，亦屬當

事人當年度得實施之休假，故亦應先請畢後，始得續請延

長病假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 2013/06/04
11:50:09

（人事處代決）


